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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
賞
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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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懸
賞
購
緝
殺
人
正
兇
事
茲
據
保
安
局 

投@
訴
稱
八
月
什
九
號
朝
僑
胞
蘇
夜
森 

被
日
本
人
艙
傷
龄
命
兇
手
年
逃
一
案
本 

會
館
開
會
討
論
查
蘇
夜
森
係
良
民
小
販 

無
辜
被
害
理
合
代
向
警
廳
呈
請
追
兇
及 

懸
賞
購
緝
倘
有
中
西
人
等
能
偵
獲
此
案 

正
兇
交
法
廷
審
明
定
罪
本
會
館
即
賞
花

紅
銀
二
百
大
元
所
賞
整
實
决
不
食
一
苜 

中
華
民
國
十
覚
年 
九
月
四
日

雲
埠
中
書
館
謹
啓

專 

載 

章
太
炎
警
吿
民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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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反
對
孫
黨
籍
直 

曹
昆
遣
其
旅
提
孫
岳
至
卜
海
。
真
人
以
同
盟
會
黨
員
賢
格
， 爲 

曹
氏
游
說:
得
孫
洪
伊
爲
先
容 
以
是
與
孫
文
周
旋 
民
黨Z
 

一
齊
無
弗
走
也 S
膝
密
談 
外
人
所
不
能
深
曉 
或
云
擬
孫
文
爲 

大
總
統 
曹
昆
盧
副
總
統 
大
總
統
出
洋
歷
聘 
副
總
統
代
之 
而 

像
洪
伊
爲
國
務
總
理 
閣
員
無
單
則
以
二
孫
黨
人
分
配 
事
非 

親
見 
不
敢
謂
其
必
然 
然
自
孫
岳
之
來
上
海
，
民
黨
日
與
宴 

游
'
朱
百
出
一
育
以
排
擊
者3
其
平
日
感
槩
之
氣 
莫
不
化
寫 

«]
平 
摧
剛
爲
柔 
果
何
爲
者 
此
不
能
無
疑
者
一
也 
法
統
維
持 

會
諸
議
員 
昔
以
孫
文
爲
護
法
大
總
統 
牢
執
不
移 
誠
爲
偏
袒 

然
其
反
對
邕
京
國
會)
則
天
下
之
公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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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孫
岳
之
來 
而
法 

統
維
持
會 
漸
以
凌
替a

其
議
員
亦
取
孫
文
進
止 
不
敢
自
專
。 

飾
其
言
日
奮
鬭
。變
其
詞
日
自
由
集
曾t
假
令
其
意
實
然
片
何 

而
於
孫
岳
未
來
時
行
之
。乃
於
孫
岳
來
後
行
之
耶
，此
不
能
無
疑 

者
二
也 
由
此
晚
之
。南
來
條
件
雖
未
可
知
。而
孫
曾
提
携
之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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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招
撫
民
篇
之
事
實
〉
已
有
其
端
倪
矣 
曹
昆
爲
督
軍
團
叛
亂 

之
首 
其
部
曲
又
皆
隱
暴
南
國
之
人
。，楊
度
夏
壽
田
諸
帝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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匿
其
幕
中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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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段
祺
瑞
張
作
霖
所
露
有
過
之
矣
。然 

孫
文
之
與
段
提
携
也 
遒
藉
日
徐
世
昌
在
。欲
與
對
抗
一
不
得
不 

取
椅
角
之
勢
也
且   

6'-蒔
已
未
失
勢 
於
取
張
猶
爲
平
等
之
交 

也 
今
看
與
曹
昆
連"
所
反
對
看
云
何"
，所
以
自
處
营
又
云
何 

若
以
報
復
陳
烱
明
故
不
得
不
忍
辱
圖
之 
陳
之
通
吳 
固
人
情 

所
不
輿 
尤
而
效
之 
其
何
以
使
陳
伏
罪 
夫
顚
沛
之
餘 
至
於
喪 

節
失
守 
睚
眦
之
怨
、至
於
倒 
行
逆
施 
此
常
人
所
恆
有
，不 

能
以
豪
傑
濶
達
之
度
相
貢
也
一
孫
文
爲
是"
猶
有
可
矜
也c

上 

海
一 
隅 
孫
文
故
舊
最
多 
其
間
水
非
民
黨
药
什
有
七
四
。而
書 

舊
亦
尙
不
少 
昔
孫
段
之
相
聯
也 
晟
氏
所
遣
使
人
。
耳
驕
蹇
猶 

不
若
是
葛
孫
交
部
黨
視
之
亦
未
至
如
上
國
册
封
之
使
也
。 

今
而
如
是
，井
獨
爲
孫
皮
部
黨
羞 
亦
爲
南
方
民
黨
全
體
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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鄙
人
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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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腹
支
結
者
累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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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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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得
不
少
仲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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訶
以
蔣
幹
聲
色
俱
厲 
終
以
不
能
擊
碎
豊
子
腦
袋
爲
恨 
然
斯
事 

也 
豈
幹
也
所
能
獨
任
哉 
彼
其
來
也
一 
實
孫
洪
伊
爲
之
中
調 

孫
洪
伊
本
非
南
人..
亦
非
民
黨
一
即
看
孫
陳
載
起 
洪
伊
即 

電
促
北
伐
蜜
囘
粤
赴
救 
此
非 6
於
孫
文 
其
實
欲
爲
江
西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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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伐 e
誤
墮
其
術 
致
南
昌
垂
得
而
棄
之 
李
烈
鈞
杖
頰
之
師 

奔ai

無
雄"
。長
江
流
域)
防
禦
外
侮
之
畧
、
於
此
而
終
。洪

而
後
買 

光
顧
請 
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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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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謁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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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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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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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境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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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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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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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五
元
三
個
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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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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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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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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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年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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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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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外
： 

皆
援£

關
無
論
取 

、
閱
久
暫
報
毒
先
惠 

留■
果
奉
呈 

*«ss

憂
絲
苗

本公司亠

萱
手
靈
米 
價
格
極 
廉所 

購
之 
米
妳
部新®

*

上
等

▲
特
別
通
吿 

爲
副
華
友
之
雅
。。本
耆
特 

將
兩
號
新
船
。。坎
拿
大
皇
后 

。。與
澳
大
利
皇
后
。。航
程M
 

改
。。自
八
月
以
後
。。由
此
往 

日
本
上
海
而
直
至
香
港
。。不 

復
往
小
呂
宋
矣
。。

所
有
各
皇
后
船
到
上
海
時
。一 

本
公
司
備
有
小
輪
。。以
便
華 

友
登
岸
遊
用
方
之
用
。。讃 

此
奉
吿
。0
請
爲
傳
佈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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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雲
高
華
啟
行
日
期 

坎
大
拿
皇
后

八
月
升
四
號 

SH
O
H
119  

九
月
七
日 

澳
大
利
皇
后

九
月
开
八
號 

亜
洲
皇
后 
十
月
五
日

坎
拿
大
皇
后

拾
月
缶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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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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